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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 
 

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08 年 11 月 20 日向

全体董事书面发出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的

通知，会议材料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出，表决截止日为 2008 年 11 月 26 日。公司

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表决票共 9 份，回收 9 份。会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根据表决结果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

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，充分利用短期融资券的优势，改善资

本结构，降低成本，同意公司择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

币 8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归还部分银行贷款，短期融资

券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票面利率视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。 

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

事会或任一执行董事确定与实施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。 

参加本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其中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二、审议通过关于购买银行稳健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

为了降低资金成本，提高资金利用率，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以日常闲置

的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稳健型理财产品，购买单笔金额在 5,000 万元以内（含 5,000

万元），且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30 日，理财余额不超过 1 亿元，并在银行有关理

财产品计划中约定 100%返还本金，预期收益高于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。 

参加本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其中 8 票赞成，1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独立董事赵蓉表示反对意见的理由主要是：如果公司尚有日常闲置的自有资

金，可考虑归还部分贷款，以降低公司的财务支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
